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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日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新型高效光伏电池及组件（金坛基地二期）

项目合作意向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协议为双方签订的合作意向书，为合作的框架性、意向性规定，后续

对具体项目的实际投资，双方将根据投资金额在履行相应的审批或审议（包括但

不限于董事会、股东大会及政府相关决策机构）等决策程序后，另行签订相关协

议（合同）。请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2、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进行信息披露。 

3、若本意向书后续顺利实施，预计将进一步完善公司光伏电池片、光伏组

件及相关产品产能布局，提升公司光伏电池片、光伏组件及相关产品制造的技术

水平、自动化水平、成本控制等核心竞争力，扩大公司光伏产品在全球市场的份

额，对公司的业绩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符合公司的发展需要和长远规划。   

 

一、意向书的基本情况 

1、意向书签订的基本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及相关法律、

法规，各方本着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原则，东方日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东方日升”、“乙方一”）、东方日升（常州）新能源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乙方二”）与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甲方一”）、常州市



  

金坛区直溪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甲方二”）于 2021 年 1 月 18 日签订了

《“新型高效光伏电池及组件（东方日升金坛基地二期）项目”合作意向书》

（以下简称“本意向书”、“意向书”）。本次合作主要系乙方拟在乙方二原有

厂区内建设年产 4GW 以上新型高效光伏电池及 6GW 以上新型高效光伏组件项

目。（注：甲方一、甲方二合称为“甲方”，乙方一、乙方二合称为“乙方”。） 

2、协议对方的基本情况 

常州市金坛区地处江苏省南部，位于北纬 31°33′42″～31°53′22″，东经

119°17′45″～119°44′59″，为宁（南京）、沪（上海）、杭（杭州）地理中心。常

州至溧水公路东西横贯，镇江至广德公路南北穿越。境内水陆交通便捷，东与常

州市武进区相连；西界茅山，与句容市接壤；南濒长荡湖，与溧阳、宜兴市依水

相望；北与丹阳市、镇江丹徒区毗邻。全区总面积 975.46 平方公里，其中陆地面

积 781.27 平方公里，水域面积 194.22 平方公里。 

2020 年 1—8 月份，全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实现 813.9 亿元，累计增幅

5.7%，比一季度、上半年分别提高 11.5 个百分点、2.3 个百分点。 

二、意向书的主要内容 

1、意向书涉及的项目概述 

（1）项目名称：新型高效光伏电池及组件（东方日升金坛基地二期）项目。 

（2）项目计划总投资：总投资约 52.8 亿元（乙方一将依据董事会或股东大

会决议确定投资进度）。 

（3）项目用地：本项目用地地块（工业用地）位于直溪现代产业园内（乙

方二原有厂区土地），占地面积 348 亩左右（位于乙方二已建成项目北侧）。 

2、双方主要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在政策允许范围内就本项目建设给予乙方最大支持，包括可协调

有关单位以 EPC 或其他方式承接本项目基建工程，承包方在付款条件上给予乙

方二最大程度的宽限，也可以其他方式支持本项目建设。 

（2） 甲方满足乙方二经预处理后达标的生产性废水排放需求。 

（3）乙方确保乙方二排放的生产性废水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均符合接管

条件。 

（4）乙方确保乙方二按规定按时足额缴纳污水处理费。 

（5）乙方一适时在常州市金坛区建设区域运营总部、科技研发中心。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若本意向书后续顺利实施，预计将进一步完善公司光伏电池片、光伏组

件及相关产品产能布局，提升公司光伏电池片、光伏组件及相关产品制造的技术

水平、自动化水平、成本控制等核心竞争力，扩大公司光伏产品在全球市场的份

额，对公司的业绩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符合公司的发展需要和长远规划。   

2、本次框架协议的签订不构成关联交易或同业竞争的情况，也不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四、重大风险提示 

1、本协议为双方签订的意向书，为合作的原则性、框架性规定，后续对具

体项目的实际投资，双方将根据投资金额在履行相应的审批或审议（包括但不限

于董事会、股东大会及政府相关决策机构）等决策程序后，另行签订相关协议

（合同）。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进行信息披露。 

2、未来三个月内，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不存在所持限售

股份即将解除限售或减持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新型高效光伏电池及组件（东方日升金坛基地二期）项目”合作意

向书》。 

 

特此公告。 

 

东方日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 月 18 日 


